
1 親屬聲請調解範例：請求給付生活費 (父母 VS. 子女) 

事件概要： 

李家父母生有李四、李五、李六等 3 人，現李四等 3 人均已成年，然為人子女，

卻對父母生活起居不聞不問，因父母年事已高且無謀生能力，全靠親友接濟度

日，故請求李四等 3 人應依法負起扶養義務，按月提供必要之生活費用。 
 

聲請調解書（筆錄） 
收件日期：         年    月    日    時    分 

收件編號：       案號：   年    調字第     號 

稱  謂 
姓  名 

〈或名稱〉 
性別 出生日期 

國民身分證 

統 一 編 號 
職業 

住 所 或 居 所 

（事務所或營業所） 
連絡電話 

聲  請  人 
李 父 
李 母 

男 
女 

**.*.* 

**.*.* 

A1******** 

B2******** 
 

○市○區○街○號 
2 樓 

請填寫 

對  造  人 

李 四 

李 五 

李 六 

男 

男 

女 

 

 

 

 

 

 

 

○市○區○街○號 

○市○區○路○號 

同上 

請填寫 

上當事人間 請求給付生活費 事件聲請調解，事件概要如下： 

聲請人李父、李母係對造人李四、李五、李六等 3人(下稱對造人李四等 3

人)之父母，因聲請人李父、李母年事已高且均無謀生能力，對造人李四等

3 人均未適時提供渠等必要之生活費用，為人子女卻對父母不聞不問，致

聲請人李父、李母經濟陷入困境，全靠親友接濟度日，爰依法請求對造人

李四等 3 人應負起聲請人李父、李母之扶養義務，按月提供渠等必要之生

活費用，請貴會惠予協助調解，解決紛爭。 

〈本件現正在        地方法院檢察署偵查審理中，案號如右：          〉 

證 物 名 稱 及 件 數   

聲 請 調 查 證 據  

此致        市     區調解委員會 

中華民國  ○  年  ○  月  ○  日 

聲請人：李父、張母       〈簽名或蓋章〉 

上筆錄經當場向聲請人朗讀或交付閱覽，聲請人認為無異。 

筆錄人：                          〈簽名或蓋章〉 

聲請人：                          〈簽名或蓋章〉 



2 親屬聲請調解範例：請求分擔扶養費 (子女 VS. 子女) 

事件概要： 

李四係李五、李六兩人之兄長，茲因父母年事已高且無謀生能力，二老日常生活

所需，全靠李四一人獨力負擔照料，惟李五、李六卻對父母生活起居不聞不問，

故請求李五、李六亦應分擔父母之扶養義務，按月提供必要之生活費用。 
 

聲請調解書（筆錄） 
收件日期：         年    月    日    時    分 

收件編號：       案號：   年    調字第     號 

稱  謂 
姓  名 

〈或名稱〉 
性別 出生日期 

國民身分證 

統 一 編 號 
職業 

住 所 或 居 所 

（事務所或營業所） 
連絡電話 

聲  請  人 李 四 男 **.*.* A1********  
○市○區○街○號 
2 樓 

請填寫 

對  造  人 
李 五 

李 六 

男 

女 

 

 

 

 
 

○市○區○街○號 

○市○區○路○號 
請填寫 

上當事人間 請求分擔扶養費 事件聲請調解，事件概要如下： 

聲請人係對造人李五、李六之胞兄，因聲請人與對造人李五、李六之父母

年事已高且均無謀生能力，對造人李五、李六卻從未提供父母必要之生活

費用，全靠聲請人獨力負擔照顧二老之生活起居，爰依法請求對造人李五、

李六應負起扶養義務，共同分擔父母必要之生活費用，請貴會惠予協助調

解，解決紛爭。 

〈本件現正在        地方法院檢察署偵查審理中，案號如右：          〉 

證 物 名 稱 及 件 數   

聲 請 調 查 證 據  

此致        市     區調解委員會 

中華民國  ○  年  ○  月  ○  日 

聲請人：李四       〈簽名或蓋章〉 

上筆錄經當場向聲請人朗讀或交付閱覽，聲請人認為無異。 

筆錄人：                          〈簽名或蓋章〉 

聲請人：                          〈簽名或蓋章〉 



3 親屬聲請調解範例：請求未成年子女扶養費 (生活費、教育費) 

事件概要： 

李女與王男離婚後，雙方所生之未成年子女王小○權利義務之行使及負擔約定由

李女單獨任之，惟王男仍應按月給付王小○扶養費（生活費、教育費）至其成年

為止。因王男積欠扶養費（生活費、教育費）尚未給付，李女希望王男應儘速清

償所欠之扶養費（生活費、教育費）。 
 

聲請調解書（筆錄） 
收件日期：         年    月    日    時    分 

收件編號：       案號：   年    調字第     號 

稱  謂 
姓  名 

〈或名稱〉 
性別 出生日期 

國民身分證 

統 一 編 號 
職業 

住 所 或 居 所 

（事務所或營業所） 
連絡電話 

聲  請  人 李 女 女 **.*.* A1********  ○市○區○街○號 請填寫 

對  造  人 王 男 男    ○市○區○路○號 請填寫 

上當事人間 請求未成年子女扶養費 事件聲請調解，事件概要如下： 

聲請人與對造人原係夫妻，民國(下同)○年○月○日離婚，雙方就所生未

成年子女王小○(男，○年○月○日生，身分證號：A1********)權利義務

之行使及負擔約定由聲請人單獨任之，惟對造人仍應依離婚協議書之約

定，按月給付王小○扶養費(生活費、教育費)新臺幣(下同)○元至其成年

為止，並將款項按月匯入聲請人指定之帳戶。 

茲對造人迄今已積欠扶養費(生活費、教育費)○元尚未給付，考量避免對

王小○之利益造成不良影響，對造人應儘速清償所欠之扶養費(生活費、教

育費)，請貴會惠予協助調解，解決紛爭。 

〈本件現正在        地方法院檢察署偵查審理中，案號如右：          〉 

證 物 名 稱 及 件 數  離婚協議書影本 1份、未成年子女王小○戶籍謄本 1份 

聲 請 調 查 證 據  

此致        市     區調解委員會 

中華民國  ○  年  ○  月  ○  日 

聲請人：李女       〈簽名或蓋章〉 

上筆錄經當場向聲請人朗讀或交付閱覽，聲請人認為無異。 

筆錄人：                          〈簽名或蓋章〉 

聲請人：                          〈簽名或蓋章〉 



4 親屬聲請調解範例：請求協商未成年子女探視方式 

事件概要： 

李男與王女離婚後，雙方所生之未成年子女李小○權利義務之行使及負擔約定由

王女單獨任之，惟李男仍有探視李小○之權利，因王女常藉故不讓李男探視李小

○，希望能透故調解程序與王女協商探視的方式。 
 

聲請調解書（筆錄） 
收件日期：         年    月    日    時    分 

收件編號：       案號：   年    調字第     號 

稱  謂 
姓  名 

〈或名稱〉 
性別 出生日期 

國民身分證 

統 一 編 號 
職業 

住 所 或 居 所 

（事務所或營業所） 
連絡電話 

聲  請  人 李 男 男 **.*.* A1********  ○市○區○街○號 請填寫 

對  造  人 王 女 女    ○市○區○路○號 請填寫 

上當事人間 請求協商未成年子女探視方式 事件聲請調解，事件概要如下： 

聲請人與對造人原係夫妻，民國(下同)○年○月○日離婚，雙方就所生未

成年子女李小○(女，○年○月○日生，身分證號：A2********)權利義務

之行使及負擔約定由對造人單獨任之；惟聲請人仍有探視李小○之權利，

合先敘明。 

茲對造人因（請敘明具體事實）…例如：小孩生病、要作功課、參加才藝

班等，不讓聲請人前往探視，希望就李小○之探視方式與對造人進行協商，

請貴會惠予協助調解，解決紛爭。 

〈本件現正在        地方法院檢察署偵查審理中，案號如右：          〉 

證 物 名 稱 及 件 數  離婚協議書影本 1份 

聲 請 調 查 證 據  

此致        市     區調解委員會 

中華民國  ○  年  ○  月  ○  日 

聲請人：李男       〈簽名或蓋章〉 

上筆錄經當場向聲請人朗讀或交付閱覽，聲請人認為無異。 

筆錄人：                          〈簽名或蓋章〉 

聲請人：                          〈簽名或蓋章〉 

 



5 親屬聲請調解範例：請求改定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及負擔 

事件概要： 

李女與王男離婚後，雙方所生之未成年子女王小○權利義務之行使及負擔（俗稱

監護權）約定由王男單獨任之，因王男目前身體健康欠佳且處於失業中，李女希

望王男同意將其對王小○之權利義務改由李女來行使及負擔。 
 

聲請調解書（筆錄） 
收件日期：         年    月    日    時    分 

收件編號：       案號：   年    調字第     號 

稱  謂 
姓  名 

〈或名稱〉 
性別 出生日期 

國民身分證 

統 一 編 號 
職業 

住 所 或 居 所 

（事務所或營業所） 
連絡電話 

聲  請  人 李 女 女 **.*.* A1********  ○市○區○街○號 請填寫 

對  造  人 王 男 男    ○市○區○路○號 請填寫 

上當事人間請求改定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及負擔事件聲請調解，事件概要如下： 

聲請人與對造人原係夫妻，民國(下同)○年○月○日離婚，雙方就所生未

成年子女王小○(男，○年○月○日生，身分證號：A1********)權利義務

之行使及負擔約定由對造人單獨任之，合先敘明。 

因對造人身體健康現況欠佳且目前處於失業中，收入來源不穩定，考量避

免對王小○之利益造成不良影響，希能對造人同意將其對王小○之權利義

務改由聲請人行使及負擔，請貴會惠予協助調解，解決紛爭。 

〈本件現正在        地方法院檢察署偵查審理中，案號如右：          〉 

證 物 名 稱 及 件 數  離婚協議書影本 1份 

聲 請 調 查 證 據  

此致        市     區調解委員會 

中華民國  ○  年  ○  月  ○  日 

聲請人：李女       〈簽名或蓋章〉 

上筆錄經當場向聲請人朗讀或交付閱覽，聲請人認為無異。 

筆錄人：                          〈簽名或蓋章〉 

聲請人：                          〈簽名或蓋章〉 

 


